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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這幾年的夏天著實不平靜，2014年的7月31
日晚間，我們歷經史上
大規模在市區街廓一連串爆炸的高雄氣爆案；
今年6月27
日晚間，臺灣又因為辦趴使用彩色粉塵引發暴炸，兩起案件都造成大規模的傷亡。在此同時，也
一再考驗我們國家的救災能力。原本一個社會面對災害所具有的防災及救災能力，是透過經驗的
累積、檢討，形成機制而來的；然而，必須問的是，臺灣面對這些災害究竟學到了什麼？特別從
公共治理的角度，臺灣在治理的層級上區分為中央與地方，在面對這類大規模的災害之際，我們
看到了中央與地方相互推諉責任，也看到地方彼此間的合作，更看到臺灣社會部門所具有的同理
心與面對災害快速反應的能力。值得檢討的是，我們也看到中央與地方面對災害之際有許多權責
不夠清楚，導致影響救災效率的問題；究竟在臺灣既有憲法、地方制度法及災害防救法的規範架
構下，如何型塑救災及防災的權限分工較為妥當？恐怕將成為未來臺灣面對災害不得不解決的難
題。為了處理這一道難題，就先讓我們思考回頭看看這兩起發生於臺灣南北的爆炸案有什麼異同
之處，以及所牽涉到的爭點；其後，再針對這些爭點討論未來變革的方向。

 

一、兩起爆炸案的異同

 

就高雄氣爆而言，防災面向上可以發現這起災害具有歷史因素導致管線不明、涉及的事業與中央
機關具有關聯性、地方對於管線是否具有實質管制權力有疑問等特徵。而在救災當時，則有影響
範圍廣大，涉及大規模街廓，以及資訊不明等特徵。

 

就八仙塵爆而言，於防災面向上，可以發現國家對這起事件的發生不具有直接或相當的因果關係
，固然，在事務的權限歸屬上，可以認為消防安檢是屬於地方的權限，較不具有權限爭議的問題
；但可以檢討的是私人舉辦活動時，國家對計畫書的檢核密度是否足夠。另外，於救災當時，發
生原因及資訊相對清楚，可以知道採取什麼方式讓災害不要擴大；影響範圍也比較確定不會擴張
到其他街道等特徵。

 

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兩個災害有一些共通點，就本文的觀察，兩者共通的問題是，當人們面
對災害時，往往會因為受到驚嚇而驚慌失措，甚至容易造成失序，可貴的是，臺灣在這兩次大規
模的災害發生時，僅有零星的竊盜等具有犯罪嫌疑的行為發生，並沒有社會大規模失序的情形。
另外，這兩次災害因為受傷人數都相當大，因此，需要動員大規模的救護資源，且所須的救護資
源並不是一個地方縣市或直轄市可以承擔的，從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跨越地方自治團體的合作，
讓救災的工作可以順利推展。或許，值得慶幸的是，這兩次災害都發生在臺灣的都會區，所具有
的資源相對豐富，如果發生在其他資源較為缺乏的縣市，諸如雲林、臺東等地方，後果勢必更為
慘重，這樣的現象也反應出長久以來臺灣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樣的警訊是相當
值得我們注意的。另外，在受災者後續的醫療照顧上，同樣都需要負出極大的費用，也需要社會
對受災者的「心理」及「生理」各個層面付出更多的關心，但在這過程中，公部門是否有足夠的
社會救助能量？即便有相當的能量，又究竟對於這麼多的受災者付出了什麼？又付出多少？這些
問題其實是相當令人懷疑的，也反應出臺灣社會救助體系充份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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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對災害與解決災害

 

(一)現況

 

從防災及救災對這兩個災害進行異同的分析後，如果認真一點來看待災害的話，其實已經可以從
這樣的經驗得到一些改革的方向。然而，當我們回到政治現實來看，所看到的似乎並不是我們要
改變些什麼，而是在爭執這些事項到底是中央的事或地方的事。對公部門的人員而言，彷彿覺得
只要這些問題點的權限歸屬隸屬於自己，自己就要對這次的災害負責一樣，於是，彼此之間陷入
相互推諉的循環之中，讓此等災害具有「從歷史中汲取經驗」的功能消失殆盡，等到事件平息之
後，由於彼此都不認為是自己的權限，因此，可以看到的許多問題始終都沒有得到解決。這樣的
發展軌跡令人感到相當遺憾，也讓臺灣失去許多進步的機會。過去與這兩起災害類似的案件並不
是沒有發生過，2011年4
月的一個晚上，新北市五股成泰路一家堆放爆竹的金紙工廠發生大爆炸，造成嚴重的傷亡，當時
的行政首長與今天的八里幾乎相同，大家將矛頭指向違法經營的業者，消防安檢及災害的預防成
為配角。今年的八仙粉塵爆炸案造成更多人的傷害，嚴重性遠勝四年前，大家也將矛頭指向主辦
單位，就如同以為把「女巫」幹掉就解決一切問題一樣。當然，究責是很重要，但從預防未來產
生相同遺憾的角度來說，行政機關從災害到學到什麼，並做什麼改變其實是更重要的問題。可惜
媒體及民眾似乎不太重視，或許因為如此，近年可以發現災害總是造訪臺灣。

 

(二)幾個關鍵議題

 

從以上對於兩個案件的綜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防災及救災層面上，有幾點值得我們正視的問
題。

 

在防災的面向上，涉及的事務包括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否隱藏著如地下管線這樣對社會帶來高度風
險的因子，此等事務所涉及的權限分配問題；國家對於民間所舉辦活動可能產生災害的管制手段
及制度是否足夠，此等具體管制措施也同樣涉及中央與地方權限歸屬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救災的面向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同樣存在著資訊是否明確的問題，特別救災範圍及
引起災害的原因，常常都非發生災害之初容易迅速掌握的。再者，救災時資源是否足夠，以及如
何迅速對救災資源做整合，也是面對災害初期應該充分掌握的。另外，在發生災害之後，要如何
讓災害範圍不再擴大，也是第一線面對災害的人員所重視的重點項目。此所說的擴大包括與災害
項目具有同一性的災害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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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的角度來說，救助災害告一段落後，對於受災民眾如何進行後續的回復工作，讓人民可以回歸到
原本平靜的生活，更是讓民眾勇敢面對後續生活不可或缺的任務。

 

(三)法律規範的鳥瞰

 

現有臺灣面對災害的問題，主要的規範依據是災害防救法，其中包含災害的預防與救助兩個面向
。在組織設計上，目前災害防救法規定各級政府都要有災害防救會報的組織，也規範各自的任務
，固然有些初步的事務分工，但許多事務則是各級政府的災害防救會報都要處理的。此外，各級
政府面對災害時也會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但所要處理的事務則未明文規範。如果將視野放到災害
防救計畫，可以發現無論中央及地方都應該擬定此等計畫，地方所擬定的計畫要根據中央的中央
防救基本計劃來擬定，顯示中央在此一部分具有一定的主導性。又於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
災害復原重建等章中，可以發現立法者對於各章所要處理的事務有所指示，然許多規範中，主詞
都是「各級政府」，使得各級政府都有義務要執行此等事務。可以想見的，這樣的規範方式可能
會出現兩級以上的政府對事務搶著做的「職務積極衝突」；也可能出現各級政府都不想做而互踢
皮球的「職務消極衝突」等情形，使我們不禁產生制度本身是否能夠順暢而無衝突運作的疑義。
最
後，
在主管機
關的規範上，採取
多元主管機關的規範方式來因應不同
的災害類型，於該法第3
條中規定不同的主管機關；如果我們將地方因應不同類型主管部門的因素加入考量，更會發現許
多救災及防災的事務，所涉及的防災及救災部門遠非我們所可以想像。有關災害的問題，涉及如
此多的行政機關，此等現象可以呈現出什麼樣的意涵呢？在制度面上，這樣的現象也會衍生出公
部門面對災害的能量多寡，恐怕是更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四)制度興革的方向

 

以上對於既有制度的回顧，屬於消防事務歸屬消防局的職權，進行適當的管制乃是消防行政上應
予考慮及進行制度變革的；然除此之外，或許大部分問題均指向「各級政府」間或「同級政府」
內不同「行政機關」間「職務分工」是否明確的問題。

 

1.防災及救災的權限分工

 3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9-21, 週一 09:54
點擊數：9321

 

首先，我們可以先思考行政機關所代表的是什麼？當然，本文所要處理的並不是組織本身適不適
合作為一個行政機關，而是要思考到，行政機關可以為有關災害的事務提供些什麼。大家一定可
以想像得到，一般的機關一定會有公務人員來從事行政事務，也一定會有屬於機關本身的預算來
執行事務，更會有幫助其完成事務的工具及設備。因此，可以確定的是，機關本身所擁有的是人
力及資源，這兩者更是從事任何與災害有關的事務之際所不可或缺的。當中央有許多行政機關在
面對特定類型災害之際處理災害的事務，地方也有許多機關在處理災害事務，而各個機關都有自
己的人力及資源，則可以想像的，當實際上進行防災及救災時，如果許多機關都懷有機關本位的
想法時，則人力及資源無法做有效的利用，甚至產生多重馬車的現象，將可能影響到事務處理的
實效性，也會讓救災的時效性受到質疑，民眾的權益也容易因為人力、資源無法有效利用蒙受犧
牲。因此，面對災害，應該要重視人力及資源的整合。在這樣的基本思維下，除了平時要針對災
害進行人力資源的計畫及編組外，也要對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下機關所擁有的救災資源進行盤點
，了解救災工具及諸多資源的位置及功能，定期對功能進行檢視，必要時也必須對資源做更新，
並在防災演練時檢討既有資源的足夠與否。

 

在權限的面向上，則要處理事務本身為中央權限或地方權限的問題，此一問題在台灣過去的經驗
上特別具有重要性。原因在於在既有的法律規範下，無論憲法、地方制度法或災害防救法都沒有
辦法明確處理這樣的問題，導致當我們面對問題時，每每因為權限的無法釐清而讓救災的效率及
時效受到影響。本文以為，在防災的面向上，由於地方政府對於轄區內的地形及人文社會環境較
為熟悉，所掌握的資訊可能比中央更為豐富與精確，因此，可以由地方因應自己的需求來規劃自
己的防災計畫及所需的資源及人力。

 

另一方面，在救災的面向上，在既有的法律規範下，是否有辦法解決複合性災害的問題，特別許
多的災害發生之後可能衍生出其他的災害，如爆炸引發了其他重大交通事故、火災、氣體外洩等
災害，這樣的情形會讓救災的主管機關不會僅止於一個部會的行政機關而已。事實上，許多的災
害都有類似的問題，對於此等跨部會管轄的災害，平常即應在部會之間建立建全的橫向連繫機制
；且當發生類此具體災害時，也要由更上級的行政院承擔起指揮責任，以避免不同部會對非其底
下的人員及資源有難以調動及指揮的問題。只是在制度上，必須確保行政部門可以即時掌握許多
災害發生的狀況，才能在發生複合性災害的時候立刻上緊發條上前線作戰。

 

除此之外，在涉及中央地方的權限分配上，因為所面對的災害範圍、大小及所需的行政支援在每
次不同災害下不盡相同，故情況就會比較複雜。整體而言，本文以為如果發生災害的範圍涉及跨
越地方自治團體的轄區，就應該由更為上級的組織承擔救災的指揮，並做人力的統一調配及資源
統合工作，當然，如不同地方自治團體間對於救災事務業已有過協商與規劃，也應該鼓勵並尊重
地方自治團體間事前的救災計劃，只是地方自治團體間的協商與規劃也要在完成協商及規劃時透
過一定的機制讓上級自治團體或中央知悉，以便發生災害之際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握地方的救災系
統並做更有效率的資源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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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文以為在防災的面向上，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的規劃；然而，在救災的面向上，則
要視災害的規模是否涉及跨地方自治團體，以及跨越的規模及範圍而定，如地方自治團體已有過
合作規劃，也要讓上級地方自治團體或中央了解資訊，以便面對災害時做盡可能正確的決定。或
許，許多讀者從以上的討論也可以發現，在面對災害之際，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我們對於資
訊的掌握程度，資訊越清楚，就越能夠了解我們所面對的敵人。也因此，建立一套資訊公開及分
享的制度，讓協助救災及防災的民眾及當事人有機會了解政府的能量及侷限，以及許多客觀上與
災害有關的資訊也應公開以供人民判斷都是相當具有必要性的。本此，應落實開放資料(open
data)
的理念來從事災害事務，並結合私部門的力量來進行具體的救災及防災事務。另外，在許多災害
呈現出全球化發展的情況下，許多全球性的連結也是相當重要的，因此，臺灣也應該與國際間許
多災害救助及最新預防災害的技術做接軌，並將這樣的運作制度化，才能提升我們面對災害的能
量。

 

2.災害重建與社會救助體系的完備化

 

在災害重建的面向上，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兩起爆炸案產生許多人民的傷亡，後續財產上的填補固
不待言，但這樣的事件也會造成民眾傷癒回到社會後的困境，包括心理上的創傷如何撫平、就業
時是否會遭到歧視而導致未來在社會上經濟能力受到影響，並衍生其他社會問題的可能等，這些
問題現在當然沒有立刻呈現出來，但在未來卻是可以預見的。事實上，這也反應出臺灣長久以來
社會福利措施的問題，臺灣的社會工作師制度是否完備而可以發揮功能，協助受災者走出傷害的
陰霾；社會救助體系是否可以幫助這些人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找到工作而有能力自力更生，這些
制度都是必須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並在若干年後才有可能看到成效。在今年所發生八仙塵爆的
事件中，政府及社會也不是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透過民間企業提出雇用方案或政府撥用經費來處
理傷患的問題；姑且不論這兩起一南一北的受災者所受待遇是否有所區別，本文要強調的是，臺
灣還有許多燒燙傷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傷害也不見得可以歸責於受傷者自身，但卻沒有類似的待
遇，顯見我們的政府所重視的只是因為受傷者眾，成為「新聞事件」之後的處理及弭平，對於「
長治久安」的制度建構卻一點也不重視。原來，不僅傷害的造成是因為命運的捉弄，就連國家是
否把自己看成人民來照顧也繫於命運，則民眾恐怕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臺灣面對災害要學得還有很多，從災害中記取教訓，進而型塑一定的制
度及程序，才是臺灣政府當前因應災害的當務之急。

 

作者辛年豐為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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